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73號

                                       113年度聲字第78號

聲  請  人  陳宣至律師                     

聲  請  人  陳又慈 

上列聲請人因三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聲請解任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3日以112年度聲字第143號裁定選任本院10

7年度司執字第63605號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之特別代理人陳宣至律師，應予解任。

  理  由

一、聲請人陳宣至律師意旨略以：聲請人陳宣至律師前經本院以

112年度聲字第143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擔任107年度司

執字第6360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相對

人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台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而特別代理人與本人間之關係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

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之當事人任一方均可隨時終止委任契

約，因建台公司內部已有舉行民國112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

會選任董事，且聲請人陳宣至律師因個人因素，亦不克擔任

建台公司特別代理人，為此，聲請解任其特別代理人職務等

語。

二、聲請人陳又慈略以：建台公司於112年12月8日召開第1次股

東臨時會，會中選任4名董事、1名監察人，又於113年2月22

日經董事會選任聲請人陳又慈為董事長，可見建台公司已有

法定代表人存在，而無選任特別代理人之事由，為此，聲請

解任陳宣至律師之特別代理人職務等語。

三、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

定，於法人之代表人、第40條第3項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第4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



項機關之代表人及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為之代理人準用之，

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

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

之。次按法院為無訴訟能力且無可行代理權法定代理人之本

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係由該特別代理人代理本人在訴訟中為

捨棄、認諾、撤回、和解以外之一切訴訟行為（見民事訴訟

法第51條第4項規定），是特別代理人與本人間係成立民法

之委任契約，應適用民法委任契約之規定，而民法第549條

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

約。再按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登記僅有對抗第三人之

效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並

非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後，始生效力（最高法院112年

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要旨參照）。是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

董事長，如業已就任，則在該選舉董事之決議未被撤銷前，

均仍屬有效，自應以新當選之董事長為公司法定代理人進行

訴訟，俾使其為公司盡力防禦，縱將來法院撤銷其決議或認

為該決議無效、不成立，與訴訟程序之效力，亦不生影響。

再按公司董事變更不以登記作為生效要件：按公司法第12條

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

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

三人。」是公司登記，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外，其

他登記皆屬對抗要件，選任、變更董事、監察人、固屬應登

記之事項，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並不以登記為其要件，故

本條所指登記事項不為登記或不為變更登記，其登記與否僅

為對抗要件，尚非生效要件。

四、經查，建台公司之原董事、監察人任期已於111年6月25日屆

滿，經主管機關即高雄市政府發函通知建台公司於112年6月

19日前改選完成，並依法辦理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登記，

逾期董事、監察人職務即當然解任，嗣建台公司因董監事任

期屆滿未依限改選，董監事當然解任等情，有高雄市政府11

2年3月22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0756500號函、112年10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16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3936200號函及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可查（系爭裁定卷第64頁、第123頁）。

嗣建台公司經高雄市政府准許於112年12月8日召開第1次股

東臨時會，會中選任4名董事及1名監察人，復於113年2月22

日經董事會選任聲請人陳又慈為董事長乙節，有高雄市政府

112年9月11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2350710號函、開會通

知單及郵寄憑證、出席股東委託書、112年第1次股東臨時會

會議事錄、113年2月22日第1次董事會議事錄等件為佐（113

年度聲字第78號卷第17頁至第39頁），堪以認定。又建台公

司所選任之董監事，未經辦理變更登記等情，固有高雄市政

府113年8月1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352955400號函可稽（11

3年度聲字第73號卷第65頁），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新

任董事長陳又慈自就任後即生效力，至於是否依公司法第12

條規定為公司董事變更登記，僅係作為對抗第三人之對抗要

件，並不影響其已擔任建台公司董事長之效力，是建台公司

已非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情形，而無

選任特別代理人為建台公司為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況聲請

人陳宣至律師亦以書狀表示無意願繼續出任建台公司之特別

代理人，而有辭任之意，如不許其解任，無益於建台公司在

系爭執行事件權利上之保障，從而，聲請人陳宣至律師、陳

又慈聲請解任陳宣至律師之特別代理人職務，均無不合，應

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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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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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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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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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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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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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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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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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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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73號
                                       113年度聲字第78號
聲  請  人  陳宣至律師                      
聲  請  人  陳又慈  
上列聲請人因三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聲請解任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3日以112年度聲字第143號裁定選任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3605號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陳宣至律師，應予解任。
  理  由
一、聲請人陳宣至律師意旨略以：聲請人陳宣至律師前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143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擔任107年度司執字第6360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相對人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台公司）之特別代理人。而特別代理人與本人間之關係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之當事人任一方均可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因建台公司內部已有舉行民國112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選任董事，且聲請人陳宣至律師因個人因素，亦不克擔任建台公司特別代理人，為此，聲請解任其特別代理人職務等語。
二、聲請人陳又慈略以：建台公司於112年12月8日召開第1次股東臨時會，會中選任4名董事、1名監察人，又於113年2月22日經董事會選任聲請人陳又慈為董事長，可見建台公司已有法定代表人存在，而無選任特別代理人之事由，為此，聲請解任陳宣至律師之特別代理人職務等語。
三、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第40條第3項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第4項機關之代表人及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為之代理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次按法院為無訴訟能力且無可行代理權法定代理人之本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係由該特別代理人代理本人在訴訟中為捨棄、認諾、撤回、和解以外之一切訴訟行為（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4項規定），是特別代理人與本人間係成立民法之委任契約，應適用民法委任契約之規定，而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再按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登記僅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並非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後，始生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要旨參照）。是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如業已就任，則在該選舉董事之決議未被撤銷前，均仍屬有效，自應以新當選之董事長為公司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俾使其為公司盡力防禦，縱將來法院撤銷其決議或認為該決議無效、不成立，與訴訟程序之效力，亦不生影響。再按公司董事變更不以登記作為生效要件：按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是公司登記，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外，其他登記皆屬對抗要件，選任、變更董事、監察人、固屬應登記之事項，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並不以登記為其要件，故本條所指登記事項不為登記或不為變更登記，其登記與否僅為對抗要件，尚非生效要件。
四、經查，建台公司之原董事、監察人任期已於111年6月25日屆滿，經主管機關即高雄市政府發函通知建台公司於112年6月19日前改選完成，並依法辦理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登記，逾期董事、監察人職務即當然解任，嗣建台公司因董監事任期屆滿未依限改選，董監事當然解任等情，有高雄市政府112年3月22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0756500號函、112年10月16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3936200號函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可查（系爭裁定卷第64頁、第123頁）。嗣建台公司經高雄市政府准許於112年12月8日召開第1次股東臨時會，會中選任4名董事及1名監察人，復於113年2月22日經董事會選任聲請人陳又慈為董事長乙節，有高雄市政府112年9月11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2350710號函、開會通知單及郵寄憑證、出席股東委託書、112年第1次股東臨時會會議事錄、113年2月22日第1次董事會議事錄等件為佐（113年度聲字第78號卷第17頁至第39頁），堪以認定。又建台公司所選任之董監事，未經辦理變更登記等情，固有高雄市政府113年8月1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352955400號函可稽（113年度聲字第73號卷第65頁），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新任董事長陳又慈自就任後即生效力，至於是否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為公司董事變更登記，僅係作為對抗第三人之對抗要件，並不影響其已擔任建台公司董事長之效力，是建台公司已非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情形，而無選任特別代理人為建台公司為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況聲請人陳宣至律師亦以書狀表示無意願繼續出任建台公司之特別代理人，而有辭任之意，如不許其解任，無益於建台公司在系爭執行事件權利上之保障，從而，聲請人陳宣至律師、陳又慈聲請解任陳宣至律師之特別代理人職務，均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73號
                                       113年度聲字第78號
聲  請  人  陳宣至律師                      
聲  請  人  陳又慈  
上列聲請人因三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聲請解任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3日以112年度聲字第143號裁定選任本院10
7年度司執字第63605號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之特別代理人陳宣至律師，應予解任。
  理  由
一、聲請人陳宣至律師意旨略以：聲請人陳宣至律師前經本院以
    112年度聲字第143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擔任107年度司
    執字第6360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相對
    人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台公司）之特別代理人。
    而特別代理人與本人間之關係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
    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之當事人任一方均可隨時終止委任契
    約，因建台公司內部已有舉行民國112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
    會選任董事，且聲請人陳宣至律師因個人因素，亦不克擔任
    建台公司特別代理人，為此，聲請解任其特別代理人職務等
    語。
二、聲請人陳又慈略以：建台公司於112年12月8日召開第1次股
    東臨時會，會中選任4名董事、1名監察人，又於113年2月22
    日經董事會選任聲請人陳又慈為董事長，可見建台公司已有
    法定代表人存在，而無選任特別代理人之事由，為此，聲請
    解任陳宣至律師之特別代理人職務等語。
三、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
    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
    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
    ，於法人之代表人、第40條第3項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第4項
    機關之代表人及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為之代理人準用之，民
    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
    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次
    按法院為無訴訟能力且無可行代理權法定代理人之本人選任
    特別代理人，係由該特別代理人代理本人在訴訟中為捨棄、
    認諾、撤回、和解以外之一切訴訟行為（見民事訴訟法第51
    條第4項規定），是特別代理人與本人間係成立民法之委任
    契約，應適用民法委任契約之規定，而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
    定，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再按
    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登記僅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股
    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並非經主管
    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後，始生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
    第917號裁定要旨參照）。是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
    如業已就任，則在該選舉董事之決議未被撤銷前，均仍屬有
    效，自應以新當選之董事長為公司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俾
    使其為公司盡力防禦，縱將來法院撤銷其決議或認為該決議
    無效、不成立，與訴訟程序之效力，亦不生影響。再按公司
    董事變更不以登記作為生效要件：按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
    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
    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
    是公司登記，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外，其他登記皆
    屬對抗要件，選任、變更董事、監察人、固屬應登記之事項
    ，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並不以登記為其要件，故本條所指
    登記事項不為登記或不為變更登記，其登記與否僅為對抗要
    件，尚非生效要件。
四、經查，建台公司之原董事、監察人任期已於111年6月25日屆
    滿，經主管機關即高雄市政府發函通知建台公司於112年6月
    19日前改選完成，並依法辦理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登記，
    逾期董事、監察人職務即當然解任，嗣建台公司因董監事任
    期屆滿未依限改選，董監事當然解任等情，有高雄市政府11
    2年3月22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0756500號函、112年10月
    16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3936200號函及經濟部商工登記
    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可查（系爭裁定卷第64頁、第123頁）。
    嗣建台公司經高雄市政府准許於112年12月8日召開第1次股
    東臨時會，會中選任4名董事及1名監察人，復於113年2月22
    日經董事會選任聲請人陳又慈為董事長乙節，有高雄市政府
    112年9月11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2350710號函、開會通
    知單及郵寄憑證、出席股東委託書、112年第1次股東臨時會
    會議事錄、113年2月22日第1次董事會議事錄等件為佐（113
    年度聲字第78號卷第17頁至第39頁），堪以認定。又建台公
    司所選任之董監事，未經辦理變更登記等情，固有高雄市政
    府113年8月1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352955400號函可稽（11
    3年度聲字第73號卷第65頁），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新
    任董事長陳又慈自就任後即生效力，至於是否依公司法第12
    條規定為公司董事變更登記，僅係作為對抗第三人之對抗要
    件，並不影響其已擔任建台公司董事長之效力，是建台公司
    已非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情形，而無
    選任特別代理人為建台公司為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況聲請
    人陳宣至律師亦以書狀表示無意願繼續出任建台公司之特別
    代理人，而有辭任之意，如不許其解任，無益於建台公司在
    系爭執行事件權利上之保障，從而，聲請人陳宣至律師、陳
    又慈聲請解任陳宣至律師之特別代理人職務，均無不合，應
    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73號
                                       113年度聲字第78號
聲  請  人  陳宣至律師                      
聲  請  人  陳又慈  
上列聲請人因三禾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與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選任特別代理人事件，聲請解任特別代理人，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3日以112年度聲字第143號裁定選任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63605號強制執行事件相對人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之特別代理人陳宣至律師，應予解任。
  理  由
一、聲請人陳宣至律師意旨略以：聲請人陳宣至律師前經本院以112年度聲字第143號裁定（下稱系爭裁定）擔任107年度司執字第63605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中相對人建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台公司）之特別代理人。而特別代理人與本人間之關係為委任關係，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之當事人任一方均可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因建台公司內部已有舉行民國112年度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選任董事，且聲請人陳宣至律師因個人因素，亦不克擔任建台公司特別代理人，為此，聲請解任其特別代理人職務等語。
二、聲請人陳又慈略以：建台公司於112年12月8日召開第1次股東臨時會，會中選任4名董事、1名監察人，又於113年2月22日經董事會選任聲請人陳又慈為董事長，可見建台公司已有法定代表人存在，而無選任特別代理人之事由，為此，聲請解任陳宣至律師之特別代理人職務等語。
三、按對於無訴訟能力人為訴訟行為，因其無法定代理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恐致久延而受損害者，得聲請受訴法院之審判長，選任特別代理人。本法關於法定代理之規定，於法人之代表人、第40條第3項之代表人或管理人、第4項機關之代表人及依法令得為訴訟上行為之代理人準用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第52條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依強制執行法第30條之1規定，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次按法院為無訴訟能力且無可行代理權法定代理人之本人選任特別代理人，係由該特別代理人代理本人在訴訟中為捨棄、認諾、撤回、和解以外之一切訴訟行為（見民事訴訟法第51條第4項規定），是特別代理人與本人間係成立民法之委任契約，應適用民法委任契約之規定，而民法第549條第1項規定，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再按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登記僅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自其就任後即生效力，並非經主管機關准予變更登記後，始生效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17號裁定要旨參照）。是股份有限公司之新任董事長，如業已就任，則在該選舉董事之決議未被撤銷前，均仍屬有效，自應以新當選之董事長為公司法定代理人進行訴訟，俾使其為公司盡力防禦，縱將來法院撤銷其決議或認為該決議無效、不成立，與訴訟程序之效力，亦不生影響。再按公司董事變更不以登記作為生效要件：按公司法第12條規定「公司設立登記後，有應登記之事項而不登記，或已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而不為變更之登記者，不得以其事項對抗第三人。」是公司登記，除設立登記為公司之成立要件外，其他登記皆屬對抗要件，選任、變更董事、監察人、固屬應登記之事項，但此事項之有效存在，並不以登記為其要件，故本條所指登記事項不為登記或不為變更登記，其登記與否僅為對抗要件，尚非生效要件。
四、經查，建台公司之原董事、監察人任期已於111年6月25日屆滿，經主管機關即高雄市政府發函通知建台公司於112年6月19日前改選完成，並依法辦理改選董事、監察人變更登記，逾期董事、監察人職務即當然解任，嗣建台公司因董監事任期屆滿未依限改選，董監事當然解任等情，有高雄市政府112年3月22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0756500號函、112年10月16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3936200號函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可查（系爭裁定卷第64頁、第123頁）。嗣建台公司經高雄市政府准許於112年12月8日召開第1次股東臨時會，會中選任4名董事及1名監察人，復於113年2月22日經董事會選任聲請人陳又慈為董事長乙節，有高雄市政府112年9月11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252350710號函、開會通知單及郵寄憑證、出席股東委託書、112年第1次股東臨時會會議事錄、113年2月22日第1次董事會議事錄等件為佐（113年度聲字第78號卷第17頁至第39頁），堪以認定。又建台公司所選任之董監事，未經辦理變更登記等情，固有高雄市政府113年8月1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1352955400號函可稽（113年度聲字第73號卷第65頁），惟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新任董事長陳又慈自就任後即生效力，至於是否依公司法第12條規定為公司董事變更登記，僅係作為對抗第三人之對抗要件，並不影響其已擔任建台公司董事長之效力，是建台公司已非無法定代理人或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代理權之情形，而無選任特別代理人為建台公司為強制執行程序之必要。況聲請人陳宣至律師亦以書狀表示無意願繼續出任建台公司之特別代理人，而有辭任之意，如不許其解任，無益於建台公司在系爭執行事件權利上之保障，從而，聲請人陳宣至律師、陳又慈聲請解任陳宣至律師之特別代理人職務，均無不合，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凱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書記官  楊芷心



